
衛生福利部協助政府機關（構）附設員工子女托嬰中心補助作業流程圖

     第一年                          第二年、第三年

1、年度計畫 
2、工作人員名冊 
3、領據 

1、設立許可證書影本及統一
編號編配通知書影本。 

2、年度計畫，包括預計收托
兒童人數、現職工作人員
名冊、經費概算表、營運
成本分析表及前一年度損
益表。 

已立案 
6月30日前檢
具所列文件 

政府機關(構)以公函提出申請 

本部撥款予 

政府機關(構) 

第一次請款(撥款70%) 

1月30日前檢具所列文件 

不通過 

第一次請款(撥款70%)：核定經費起30日內請款 

政府機關(構) 

逾期未完成補正 

限期內完成補正 

通過 

應備文件
不全或錯
誤，通知
限期補正 

本部撥款予 

政府機關(構) 

本部書面審
查或召開審
查會議 

不受理 

接受地方政府 

查核、評鑑 

當年度新設立 
取得設立許可證書2個
月內檢具所列文件

1、設立許可證書影本及統一
編號編配通知書影本。 

2、年度計畫，包括預計收托
兒童人數、現職工作人員
名冊、經費概算表、營運
成本分析表。 

備註：政府機關(構)一次提報三年計畫，採分年請款。 

核定函 

1、年度計畫 
2、工作人員名冊 
3、領據 

第二次請款(撥款賸餘經費)：當年度11月30日前辦理經費核銷 

1、領據、2、執行成果報告(含兒童名冊及現職工作人員名冊)、3、執行概況考核表 

附表一


